
邵 阳 市 财 政 局
邵财建议字〔2025〕35号（A2类）

对市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048号建议的
答复

黄艳梅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清收被占用、挪用国有资产的建议》收

悉。经认真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收归国有资产的问题。针对您建议中重点提到

的双清区东塔小学、偕进小学办公房被占用、挪用问题，我

们采取了以下措施：

（一）压实属地责任，强化组织领导。根据《湖南省行

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（湘政办发〔2024〕37号），行

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实行政府分级监管，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

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管理。建议中提到的双清区东塔小

学、偕进小学等中小学校办公用房，都属于双清区的行政事

业性资产，由双清区人民政府负责管理。为此，我局持续督

促双清区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并跟进学校资产清收工作进展

情况。双清区人民政府成立了“双清区国有资产清收工作领

导小组”，区委常委、分管教育副区长任组长，教育、财政、

住建等部门负责人任副组长，各机关相关股室及学校负责人



- 2 -

为成员，部门联动协调、积极配合，确保资产回收工作依法

依规有序进行。

（二）摸清资产状况，找准占用原因。双清区对被占用

的学校办公房开展了深入摸底，经统计，东塔小学和偕进小

学共有 27户占用 28间学校房产，其中：东塔小学一校区 14

名教师占用 14间办公房；东塔小学二校区 9户占用 9间学

校房产（7户是学校教职工，2户是湘运公司职工）；偕进小

学 4名教师占用 5间办公房（其中 1间是教室改造的住房）。

这些被占用的房屋历史久远，大多在三十年以上，房屋被占

用的原因较复杂，有当时为解决教师住房问题通过打分福利

分房的，有教师分房后进行改造的，有当地政府接收企业子

弟学校时矛盾问题未全部交接处理清楚的等。

（三）积极宣传动员，推动解决问题。双清区对占用办

公用房的教师和职工进行了政策宣传，力求取得他们对资产

清收工作的支持，同时了解住户现有住房情况、存在困难和

对资产清退的诉求。通过与住户多次沟通，现占用学校房产

的 27户中有 26户愿意有条件搬离学校，其中 19户需给予

补偿，7户申请安排公租房。

通过以上措施，目前仅 1户长期居住在东塔小学的高龄

教师暂不愿意搬离。下一步，双清区将针对住户不同诉求，

采取不同对策，对不愿搬离的教师继续做动员工作；对占用

办公房申请补偿的情况进行评估；为需要安排公租房的教师

按政策予以申报，多措并举尽快将学校资产平稳收回。

二、关于出台政策对违规占用办公用房进行处罚的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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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。《邵阳市市直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邵市

政办发〔2021〕3号）明确规定“擅自占有、使用、处置国

有资产的，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处理”。《财

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规定“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

反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，擅自占有、使用、处置国有资产的，

责令改正，调整有关会计账目，限期退还违法所得和被侵占

的国有资产。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。对直接负责的

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大过处分；情节较重

的，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开除处分。”

但由于双清区东塔小学、偕进小学办公房被占用的问题，形

成原因复杂，涉及人员较多，“一罚了之”既可能让相关单

位和现有住户难以接受，又容易引发社会舆论、影响社会稳

定，因此更宜审慎稳妥地收回学校资产。下一步，我局将会

同国资、机关事务、教育等部门加强国有资产相关政策宣传

力度，防范国有资产被占用、挪用的问题再次发生。

感谢您对财政工作的关心、理解和支持。

邵阳市财政局

2025年 6月 10日

邵阳市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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